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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 

坛建发〔2018〕91 号 

 

关于对全区在建工程全面实施 
“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的通知 

 

全区各在建工程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责任主体及有关单位： 

自 7 月以来，我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安全生产

事故出现频发和高发势态，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。为了深刻吸取

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，切实压实工程建设各

方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伤亡事故，全力保障安全

生产形势稳定，自即日起，在全区范围内实施在建工程“停工开

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范围 

全区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 

二、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的时间 

自发文之日起至本单位施工现场安全隐患自查整改完成并

经复查验收符合要求. 

三、有关要求 

1.全面“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。各责任主体单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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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在建工程全面停止施工，由分管生产安全的经理、安全总监

组织技术、质量、安全等部门人员全面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拉

网式隐患大排查、大整改。特别是高层建筑、深基坑、高支模、

脚手架、塔吊、升降机等危大工程作为检查的重中之重，同时检

查临时设施的消防安全。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清单，逐一对照清

单进行整改并组织复查验收。 

2.实施复工总监审批制度。“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

完成后，各在建工程要恢复施工的，必须全面消除隐患，由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三方单位联合验收，经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复

工令后方可复工。隐患整改不彻底，复查验收不合格的，坚决不

予恢复施工。特别是对未办理质量、安全监督手续的工程一律停

工，办理手续后方可施工。 

3.严肃责任追究。“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期间，不

遵守“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规定，私下组织施工，一经

查实，从严从重处理；对未办理质量、安全监督手续施工的工程

违规违法施工一律提交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处罚。 

4.开展督查巡查。住建委将开展“停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

改”专项督查巡查，各责任主体单位将本次检查的资料放在施工

现场备查，并形成总结报安监站办公室；对不认真执行“停工开

展安全隐患自查整改”的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 

5. 安全生产检查是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、落实安全措施、

预防事故发生的重要手段。各责任主体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

对在建的施工现场组织各类安全生产检查，并作为常态化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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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的频次和检查的质量也是我委对责任主体安全生产能力考

核的重要依据。严禁检查“走过场”，严格落实“谁检查，谁负

责”的原则。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2018 年 9月 21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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